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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6月16日（周

五）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412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经各位董事认可，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6月16日以专人通知的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亲自出席7人，

其中董事蔡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卢耀忠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周

建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刘德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会议由谢海兵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参会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选举谢海兵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长，选举卢耀忠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换届

时止。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对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推举，具体人员名单如

下：

（一）战略与ESG委员会，由4位董事组成：

委员会主席：谢海兵先生

委员：卢耀忠先生、蔡勇先生、周建明先生

（二）审计委员会，由3位董事组成：

委员会主席：贺颖奇先生

委员：卢耀忠先生、陈武朝先生

（三）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由4位董事组成：

委员会主席：徐建军先生

委员：卢耀忠先生、贺颖奇先生、陈武朝先生

（四）风险管理委员会，由4位董事组成：

委员会主席：卢耀忠先生

委员：刘德先生、王忠来先生、徐建军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卢耀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刘强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聘任郝广民先生和王立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换届时止。 简历详见附件。

刘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规定。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

附件：

谢海兵，男，52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油气田开发工程专

业，博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 2000年起历任中石油股份财务部信息管理处干部、副处长、处长、财务部

副总会计师，期间在清华大学核研院从事核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 2009年任克拉玛依市

商业银行信息总监。2010年任昆仑银行信息总监、副行长。2016年任中国石油集团财务部副总经理。2018

年任中国石油集团共享运营有限公司筹备组副组长、 总经理。 2020年任中国石油集团财务部总经理。

2021年5月任中国石油集团总经理助理。 2021年9月任昆仑资本董事长。 2021年2月25日任公司董事。

2021年4月19日任公司董事长。 2022年6月任中石油股份监事。 2022年7月任海峡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 2022年8月任海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3年1月当选第十四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截至目前，谢海兵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职务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谢海兵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谢海兵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卢耀忠，男，5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管理学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

师，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2013年8月任海外勘探开发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勘

探开发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2017年4月任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同时兼任中石油股份

资本运营部总经理。2017年6月至2022年6月任中石油股份监事。2017年12月任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

限公司监事。2021年10月至2022年12月任昆仑资本总经理、党委书记。2022年9月任公司党委书记，2022

年10月13日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2022年12月30日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卢耀忠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卢耀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卢耀忠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 强，男，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石油工业会计专业，天津财经

学院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美国休斯敦大学EMBA，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 1998年起历任大庆石油

管理局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局副总会计师，2005年2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总会计师。 2008年任中国石油

集团预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014年任中国石油集团资金部副总经理。2018年4月至2022年3月兼任中国

石油集团养老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任中国石油集团财务部

副总经理；2021年6月兼任中国石油集团养老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2017年4月至2020年6月

曾任公司董事。 2022年3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22年7月12日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刘强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强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刘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受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刘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郝广民，男，50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工业财务会计专业，北京市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财务会计、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1995年参加工作，2004年至2008年历

任中国石油集团财务资产部资金预算处副处长，期间曾挂任西藏那曲地区双湖特别区常务副区长，2008

年至2014年历任中国石油集团财务资产部资产处处长、副总会计师，2014年至2016年任中国石油集团财

务部副总会计师，2016年至2017年任中国华油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2017年至2021年任中国华

油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2021年12月31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郝广民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郝广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郝广民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立平，男，5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吉林省石油学校矿机专业，大庆石油学院地

质专业，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经济师。1989年起历任吉林油田劳资处经济师、高级经济师。

1998年起历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劳动工资局工资处高级经济师，中国石油集团人事劳资部工资处副

处长。 1999年至2007年任中石油股份人事部工资处副处长、处长。 2007年至2017年4月历任中国石油集

团人事部分配调控处处长、薪酬管理处处长、人事部副总经济师。 2017年4月19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8

年12月任中油财务监事。 2020年1月任专属保险董事。

截至目前，王立平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立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王立平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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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6月16日（周

五）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312会议室召开。经各位监事认可，本次监事会会议通

知于2023年6月16日以专人通知的形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亲自出席监事5人。经半数以上监

事共同推举，会议由佐卫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会全体监事认真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佐卫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本次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换届时止。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6月17日

附件：

佐 卫，男，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武汉大学金融学专业，经济学硕士，正高级经

济师。 1988年7月起历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新疆石油专业

分行金龙镇办事处干部、部门负责人。 1994年5月起历任建行新疆石油专业分行白碱滩办事处副主任、主

任，石油专业分行营业部主任兼房地产信贷部主任，新疆石油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建行石河子市分行

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05年6月起历任建行新疆区分行石油石化业务部总经理，集团客户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总经理，公司（集团）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与机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3年1月

起历任建行新疆区分行领导级资深专家兼公司与机构委员会副主任，个人银行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公司

业务部总经理，建行新疆区分行营业部（乌鲁木齐分行）党委书记、总经理，建行新疆区分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 2016年12月起历任昆仑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董事。 2021年2月25日起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2023年5月起任昆仑金融租赁监事、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佐卫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佐卫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监事的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佐卫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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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暨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召开了职工大会，6月16日召开

了202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产生董事长、副董事长，推举产生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并召开第十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情况

（一）第十届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任期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换届时止。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名单如下：

董事长：谢海兵

副董事长：卢耀忠

非独立董事：蔡勇、刘德、王忠来、周建明

独立董事：贺颖奇、徐建军、陈武朝

1.�战略与ESG委员会：谢海兵（委员会主席）、卢耀忠、蔡勇、周建明

2.�审计委员会：贺颖奇（委员会主席）、卢耀忠、陈武朝

3.�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徐建军（委员会主席）、卢耀忠、贺颖奇、陈武朝

4.�风险管理委员会：卢耀忠（委员会主席）、刘德、王忠来、徐建军

（二）第十届监事会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3名，职工代表监事2名，任期自2022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换届时止，具体名单如下：

监事会主席：佐卫

非职工代表监事：王峥嵘、刘兴东

职工代表监事：陈六亿、吴广伟

（三）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卢耀忠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强

副总经理：郝广民、王立平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22层

办公电话：010-89025678

传 真：010-89025555

电子邮箱：zyzb@cnpc.com.cn

二、部分董事调整和离任情况

由于任期届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韩方明先生、罗会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以及相关专

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王增业先生、桂王来先生，职工代表监事朱德操先

生、程凯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韩方明先生、罗会远先生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王增业先生、桂

王来先生、朱德操先生、程凯先生仍在公司和其子公司担任相应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韩方明先生、罗会远先生、王增业先生、桂王来先生、朱德操先生、程凯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票，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将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

韩方明先生、罗会远先生、王增业先生、桂王来先生、朱德操先生、程凯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

公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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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就选举产生

公司第十届职工代表监事事宜公告如下：

经公司2023年6月15日职工大会审议，选举陈六亿先生、吴广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与第十届监事会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公司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6月17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六亿，男，52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兰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1994年参加

工作，先后就职于兰化化建公司、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石化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政策研究室、昆仑银行

办公室等单位，2017年1月进入公司，2017年4月任公司办公室（党群工作部）主任，2021年12月任公司人

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总经理（部长），2022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济师、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

总经理（部长）。 2018年4月任昆仑信托监事，2022年2月任昆仑保险经纪监事、监事长。

截至目前，陈六亿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六亿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监事的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陈六亿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吴广伟，男，4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民商法学硕士。 2003年7月

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石油集团法律事务部，2017年1月进入公司，2017年4月

任风险合规部副总经理，其中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在昆仑信托挂职锻炼。 2019年5月任昆仑保险经纪

董事。

截至目前，吴广伟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广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监事的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吴广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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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6月16日（周五）上午9: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3年6月16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6月16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四层会议室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海兵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石油集团资

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1人，代表股份10,536,194,07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3.3423％。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75,496,838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2.970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7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10,160,697,24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0.372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2.�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6,15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3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8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6,15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3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8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6,15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3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8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6,15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3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8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6,15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3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8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6,15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3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8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347,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6％；反对13,846,

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975,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7％；反对13,846,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6,15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3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8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0,546,4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5％；反对15,647,

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0,173,8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65％；反对15,647,6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347,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6％；反对13,846,

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975,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7％；反对13,846,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347,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6％；反对13,846,

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975,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7％；反对13,846,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347,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6％；反对13,846,

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975,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7％；反对13,846,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347,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6％；反对13,846,

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975,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7％；反对13,846,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谢海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16,290,00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111%，当选。

14.02.候选人：选举卢耀忠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18,357,51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307%，当选。

14.03. 候选人： 选举蔡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20,276,0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89%，当选。

14.04.候选人：选举刘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20,276,00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89%，当选。

14.05.候选人：选举王忠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20,276,00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89%，当选。

14.06.候选人：选举周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20,276,0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89%，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谢海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495,917,428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1413%。

14.02.候选人：选举卢耀忠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497,984,930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5421%。

14.03.候选人：选举蔡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499,903,422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9140%。

14.04.候选人：选举刘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499,903,421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9140%。

14.05.候选人：选举王忠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499,903,421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9140%。

14.06.候选人：选举周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499,903,420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9140%。

（1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5.01. 候选人： 选举贺颖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20,277,80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89%，当选。

15.02. 候选人： 选举徐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20,379,7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99%，当选。

15.03. 候选人： 选举陈武朝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20,379,7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99%，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贺颖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499,905,228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9144%。

15.02.候选人：选举徐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500,007,120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9341%。

15.03.候选人：选举陈武朝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500,007,120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9341%。

（16）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选举佐卫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票数为10,

518,406,1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312%，当选。

16.02.候选人：选举王峥嵘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票数为

10,518,416,1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313%，当选。

16.03.候选人：选举刘兴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票数为

10,520,379,7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99%，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选举佐卫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498,043,520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5535%。

16.02.候选人：选举王峥嵘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498,043,52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5535%。

16.03.候选人：选举刘兴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500,007,12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6.9341%。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出的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怡敏、王婷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 � � � �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23-054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6月16日（周

五）下午16: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3年6月16日以电话、口头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 本次会议

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纪翌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其中方先丽等1位董事以通讯

方式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纪翌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纪翌女士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具体人员设

置如下：

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召集人 专门委员会委员

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方先丽 独立董事钟斌、董事纪翌

提名委员会 独立董事钟斌 独立董事李婀珏、董事纪德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李婀珏 独立董事钟斌、董事纪德法

战略委员会 董事纪翌 独立董事方先丽、董事纪德法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金辛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金辛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蔡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国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国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华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华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菁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菁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刘菁女士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条件的规定。

刘菁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1-69926000总机转

传 真：021-69926163

电子邮箱：liujing@stepelectric.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

邮 编：20180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郁林林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郁林林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郁林林女士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条件的规定。

郁林林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1-69896737

传 真：021-69926163

电子邮箱：yulla@stepelectric.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

邮 编：20180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简历附件：

纪翌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1月出生，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计算机应用科学

硕士。 2005年—2009年期间曾在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工作；自2011年7月11日起担任公司董

事；2016年5月14日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任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上海

市嘉定区人大代表。

纪翌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公司控股股东纪德法先生与5%以上股东刘丽萍女士之女，除上述情

形外，纪翌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纪翌女士现持有公司股票35,872,939股，占2023年6月9日总股本的5.40%。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公司查询，纪翌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金辛海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7月出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正高级工程

师。 2002年4月起加入公司，历任研发工程师、研发经理、研发副总监、驱动研发总监、中央研究院院长、变

频器事业部总经理、子公司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企业技术中心主任、副总经理等职

务；2017年7月至2022年8月， 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2年8月至今任公司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金辛海先生曾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嘉定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18年度

嘉定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嘉定区第十五批高层次创新创业和急需紧缺人才；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先锋人物。

金辛海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金辛海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425,000股，占2023年6月9日总股本的0.06%。其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公司查询，金辛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蔡亮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

师。 1995年—1997年就职于上海金机集团担任工程师；1997年—2008年8月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

公司，历任开发工程师、开发部经理、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等职务；2008年8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14

年10月13日至2015年3月19日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3月19日至2017年7月28日担任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9月20日担任公司总经理；2018年9月20日起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蔡亮先生曾兼任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副会长，现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电气自动

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控系统与装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蔡亮先生擅长控

制系统及变频器硬件研发，曾获得上海市发明创造专利奖发明类三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技术发

明奖）、河北省廊坊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等奖项，并曾担任国家“十一五” 科

技支撑计划“起重机械安全监控与信息化管理系统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技术负责人，参与多项国家、省市

级科研项目。 在电梯控制系统方面主持取得了17项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7项技术成果，并在国内权威期

刊《中国电梯》发表《32位网络化Smartcom.net电梯专用电脑技术》等数篇学术文章。

蔡亮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蔡亮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8,495,479股，占2023年6月9日总股本的1.28%。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公司查询，蔡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李国范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4月出生，苏州大学战略管理学博士，中央财经

大学西方会计学硕士。 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中国会计学会会员、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员。 1996年至2001年就职于中日合资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历任财务科长、财

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2002年至2010年就职于中日合资上海华升富士达扶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副

总经理兼总会计师；2010年至2011年就职于广州蕉叶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担任行政总监；2011年至2018

年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8年至2019年就职于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2020年3月至今任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

11月至今任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任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李国范先生曾荣获《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05年度中国杰出营销奖、《首席财务官》主办的2012年

度中国十大杰出CFO称号、 中国CFO发展中心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十大资本运作CFO、2013年度和

2015年度上海潘序伦中青年会计优秀论文奖。

李国范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李国范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682,246股，占2023年6月9日总股本的0.10%。其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公司查询，李国范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陈华峰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高

级经济师。 1987年-2003年就职于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历任经营科科长、分公司总经理；2004年-2015年9

月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9月-2022年4月就职于瑞电士 （上海）

传感器有限公司任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5月至今任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气控制系统事业部

总经理；2022年8月至今任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华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陈华峰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720,000股，占公司截至2023年6月9日总股本的0.11%。 其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经公司查询，陈华峰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刘菁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出生，东南大学工学学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金

融学硕士学位。已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以及深交所独立董事资格证。

拥有实业与资本市场的复合背景，并兼任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6年6月至2014

年8月，先后在比亚迪电动汽车研究所任研发工程师、在ABB机器人部任销售经理、在德国TT任中国区光

伏行业市场销售总监、在ABB机器人部任BD经理。 2014年8月至2021年7月先后在方正证券、中投证券、

东方证券、华西证券任分析师及首席分析师；其中，2015年所在团队获得新财富评比第一名，2016年带领

团队获得水晶球评比第一名，2017年获得水晶球“30金股” 第一名，2019年获得东方财富百强分析师，

2020年获得金牛奖分析师。 2021年7月至2022年5月任翔宇医疗投融资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2022年6月就

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刘菁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刘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

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 经公司查询，刘菁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郁林林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4月出生，江苏科技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

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在读。 2013年2月至2018年3月在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300286）历任证券部主办科员、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4月至今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郁林林女士已于2014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郁林林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郁林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公司查询，郁林林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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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6月16日（周

五）下午17：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3年6月16日以口头、电话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

推举方启宗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的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上海新时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方启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方启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6月17日

附件：

方启宗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9年10月出生，上海同济大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1982年-2000年在化学工业部化工矿山设计研究院担任主任工程师；2000年-2004年在凌码科技 （上

海）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经理；2004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发中心软件部经

理、中央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现任软件工程师、非职工代表监事。

方启宗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方启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公司查询，方启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